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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众参与说明

为推进和规范环境影响评价活动中的公众参与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

影响评价法》和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（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）等法律

法规有关公开环境信息和强化社会监督的规定，我单位委托广东思创环境工程有

限公司编制巴德富（江门）新材料有限公司环保新材料生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。

1.1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

按照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（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）第三十一条规

定，对依法批准设立的产业园区内的建设项目，若该产业园区已依法开展了规划

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且该建设项目性质、规模等符合经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组织

审查通过的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和审查意见，建设单位开展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

价公众参与时，可以予以简化。

本项目属于集聚区规划引入的生产环保型项目，建成后主要生产水性丙烯酸

乳液、水性工业乳液、水性环氧乳液、水性电泳漆、聚氨酯热熔胶生产，属于集

聚区准入行业，并与《珠西新材料集聚区产业发展规划（2018-2030年）环境影

响报告书》及其审查意见（江环审[2018]8号）相符。

目前《巴德富（江门）新材料有限公司环保新材料生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》

征求意见稿完成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和《环境保护公众参

与办法》等法律法规有关公开环境信息和强化社会监督的规定，进行公示，征求

公众意见。

1.1.1 公示内容及时限

（一）建设项目概况

巴德富（江门）新材料有限公司环保新材料生产项目位于广东江门市新会区

古井镇珠西新材料集聚区三区——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古井镇官冲村交马坪、大

交口（中心位置东经：113°5'35.894"，北纬：22°16'3.200"），本项目总投资为 150000

万元，其中环保投资约 3050万元，年产水性丙烯酸乳液 400000t、水性工业乳液

35000t、水性环氧乳液 25000t、水性电泳漆 25000t、聚氨酯热熔胶 15000t。项目

总用地面积 100048.00m2，总建筑面积 51723.36m2。



2

（二）项目建设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

①施工期主要污染源有：施工废水、施工期生活污水；施工扬尘、施工机械

排放的尾气以及施工人员生活油烟气；施工产生的噪声；地基开挖多余土方、建

筑废弃物及施工人员产生的生活垃圾；

②运营期主要污染源有：员工的生活污水、生产废水；生产车间产生的粉尘、

有机废气；储罐区大小呼吸有机废气；备用发电机产生的烟尘；废水处理站产生

的有机废气、恶臭；生产设备等机械噪声；生活垃圾，一般工业固废、危险废物。

（三）主要的环保治理措施

①废水：近期，本项目员工生活粪便污水经化粪池预处理，生产废水经收集

后进入自建污水处理站处理。自建污水处理站出水常规因子排放执行《城镇污水

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18918-2002）一级标准的 A标准和《水污染物排放

限值》（DB44/26-2001）（城镇二级污水处理厂）第二时段一级标准较严值，特征

因子排放执行《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31572-2015）表 2中直接排

放标准、《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18918-2002）一级标准的 A标

准和《水污染物排放限值》（DB44/26-2001）（城镇二级污水处理厂）第二时段一

级标准较严值。远期古井南部污水处理厂投入使用后，本项目员工生活粪便污水

经化粪池预处理，生产废水中常规因子经预处理达到广东省《水污染物排放限值》

（DB44/26-2001）第二时段三级标准和污水处理厂的接管标准严者，特征因子执

行《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31572-2015）表 2中直接排放标准后进

入市政污水管网，经古井南部污水处理厂深度处理后排入崖门水道；

②废气：甲类车间以单体为原料通过加成、聚合反应结合成大分子，再使用

溶剂进行乳化、调和、过滤、包装，产生的颗粒物、非甲烷总烃、苯乙烯、丙烯

酸丁酯、甲基丙烯酸甲酯、丙烯酸、丙烯腈、甲苯二异氰酸酯（TDI）、VOCs、

二苯基甲烷二异氰酸酯（MDI）、氨气特征污染物执行《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

放标准》（GB31572-2015）中表 5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标准和表 9企业边界大气

污染物浓度限值和《涂料、油墨及胶粘剂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》

（GB37824-2019）表 2 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中的较严值；使用天然气处理

废气燃烧装置（RCO）产生的 SO2、NOX执行《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》

（GB31572-2015）中表 6中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标准。苯乙烯的无组织排放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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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参照执行《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14554-93）中新建项目厂界浓度限值；

厂区内 VOCs 执行《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》（GB 37822-2019）表

A.1中厂区内无组织特别排放限值；产品排放量满足《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

标准》（GB31572-2015）表 5中单位产品非甲烷总烃排放量≤0.3kg/t产品的要求。

③噪声：尽量采用低噪声设备、加装减震、消声措施；

④固体废物：本项目产生的废滤渣、废滤网、废气集尘、废抹布和废机油、

废活性炭属于危险废物，委托有资质单位进行处理；废包装材料、废容器桶、废

滤芯、污泥交由相关单位处理；生活垃圾由厂区内垃圾桶收集后交由当地环卫部

门统一清运处理。

（四）环境影响评价结论要点

本项目具有建设的必要性和规划建设选址的合理性，社会效益显著。项目的

建设对环境会有一定程度的影响，在采取了有效的各项环保措施，制定了具有可

操作的事故风险防范措施及风险事故紧急预案措施后，可使其对环境影响减少到

最低限度，达到环境可接受的水平。

（五）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

式和途径

1、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见附件 1；

2、如需查阅纸质报告书，请前往巴德富（江门）新材料有限公司直接查阅。

（六）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

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为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个人和团体。

（七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

公众意见表见附件 1

（八）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

公众可以通过下载并填写公众意见表（见附件 2）发送至建设单位邮箱，或

以电话、信函或者面谈等形式对本工程建设、环境影响及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提出

意见和建议。公众提交意见时，请提供有效的联系方式。对于公众提交的相关个

人信息，我司承诺不会用于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之外的用途。

（九）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

本次信息发布和征询公众意见的有效期限自本发布日起 5个工作日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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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）建设单位及联系方式

建设单位：巴德富（江门）新材料有限公司

评价单位：广东思创环境工程有限公司

联系人：杜先生 联系电话：13416475241

邮箱： 523046577@qq.com

联系地址：广州市海珠区琶洲大道东 8号 811房

巴德富（江门）新材料有限公司

2021年 10月 19日

1.1.2 公示方式

（一）网络

①公示时间：2021年 10月 19日；

②公示网址：http://www.strongep.com/xmgs-show-862.html；

③网络公示截图如图 1.1-1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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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.1-1 网站公示图片

（二）报纸

①报纸名称：新快报

②公示日期：2021年 10月 21日和 2021年 10月 22日；

③报纸公示照片如图 1.1-2和 1.1-3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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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.1-2 2021 年 10 月 21 日公示报纸图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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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.1-3 2021 年 10 月 22 日公示报纸图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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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1.3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

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在公示期间，未收到任何公众意见。



1


	公众参与说明
	1.1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
	1.1.1 公示内容及时限
	1.1.2 公示方式
	1.1.3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



